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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四等考試  類科：法律廉政 

科目：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保障、考績、懲戒、交代、行政中立、利益衝突迴

避與財產申報)概要 
一、關於公務員之懲戒處分，請回答下列問題： 

(5分) 

(10分) 

(10分) 

【解題關鍵】 

 

9、16、17條 

基本考題，有背有分 

【答題架構】： 

前言 懲戒處分依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第 9 條規定共 9 種，分別為免除職務、撤職、剝奪、減少退休

（職、伍）金、休職、降級、減俸、罰款、記過、申誡，茲依題意分別說明如下： 

內容  

13 

他離職給與；其已支領者，並應追回之。 

他離職給與 10%至 20%；其已支領者，並應追回之。 

職、伍）金，應按最近一次退休（職、伍）或離職前任職年資計算。但公

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公務員自行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或自提儲金

本息，不在此限。 

16 

依受懲戒人現職之月俸（薪）減 10%至 20%支給；其期間為 6 個月以上、3 年以下。自減俸之日

起，一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17 

罰款，其金額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9 條第 3 項規定，懲戒法第 9 條第 1 項所定懲戒處分種類，第七款得與第三款、第六

款以外之其餘各款併為處分。 

 

外，如公務員違失行為所生損害，嚴重影響國家、社會與個人法益，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時，為

達懲戒效果，賦予懲戒機關得將罰款處分與免除職務、撤職、休職、降級、記過、申誡併為處

分，俾得依被付懲戒人違失情節彈性適用，並示重懲。 

延 伸

補充 

 

之規定，如予撤職、休職、

記過、申誡等懲戒處分，因其已不在職，懲戒效果有限，即使予以降級、減俸，亦僅於其再任職時執

行，尚未能有效處罰已離職公務員違失行為，亦不能對現職公務員達到懲儆之一般預防效果。 

職公務員之懲戒具有實效，爰參酌德國聯邦公務員懲戒法，增設剝奪、減少退休金及罰鍰之懲戒

處分種類。 

公務員輕度至中度違失行為懲戒之效果，爰增訂罰款之懲戒處分種類，且適用範圍包括現職及退

休或其他原因離職人員，相較於剝奪、減少退休金之懲戒處分，其適用範圍較廣。 

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規定，對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主管人員、副主管人員之調任有何限制？ (25分） 

【解題關鍵】 

 

18條 

基本考題，除寫出法規內容可再加上舉例說明 

【答題架構】： 

前言 調任意指公物人員在同一任用法律管轄範圍內職務的調動，無論其在同一個機關內部或兩機關之間進

行，都稱之為調任。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規定，所稱調任，指具有擬任職務法定任用資格人員，

於不同職務間之調動。 

內容 (下稱任用法)調任限制： 

 

經銓敘審定有案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其餘各職等人員(11 職等以下)調任需受職系的限制，但可「另依」職系專長予以調任，目的是

發揮任用法之「專才專業、適才適所」的作用。 

等人員，以

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任用。 

等任用，且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 

但有特殊情形，報經總統府、主管院或國家安全會議核准者，不在此限。(低一職等不必經過本

人同意，二職等以上就要，而主管不得調任本單位非主管，主要是為了維護公務員權益) 

 

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如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

列簡任第 13 職等，依任用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不可調任食品藥物管理署(本機關)簡任

第 13 職等(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但食藥署內只有署長方列簡任 13 職等，故食藥署長如

降調，只能降調其他機關，如衛生福利部簡任第 12 職等技監職務。 

9 職

等科長調任薦任第 8～9 職等專員，須專員職務非其原任科長之主管單位。 

延 伸

補充 

 

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單位主管不得直接調任其主管單

位副主管或非主管職務，單位副主管不得直接調任其主管單位非主管職務，以及例外情形之處理

等規定，主要係基於行政倫理考量，爰就部分職務之調任作規範，惟非完全得調任。 

任規定之適用，仍得直接調任本機關其他職務，否則將造成其不得調任本機關其他職務，而機關

首長、副首長反得調任本機關其他職務（同職務列等）之不合理情形。 

 

三、某公立大學體育系系主任，於上課時對學生表示，某公民投票案正在連署提案中，該提案內容可能影響

未來選手參賽權益，不要隨便去連署。試說明其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可否依公務人員考

績法或公務員懲戒法予以懲處或懲戒？(25分） 

【解題關鍵】 

 

 

【答題架構】： 

前言 行政中立的目的在於落實民主政治，促進良性政黨競爭，保障公務人員權益，提高行政效能。依公務

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一條，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執行公正、政治中立，並適度規範公務人員參與

政治活動。 

內容 大學系主任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準用對象 

17 條規定，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具任用資格之留用職員。 

 

 

 

 

公務人員前，實施學習或訓練人員。 

 

 

 

 

10 條規定，公務人員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

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7 條規定，上開所稱「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包括提案或不提

案、連署或不連署之行為。 

票之行為，違反中立法之規定。 

 

16 條規定，公務人員違反本法，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

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 

 

308 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適用服務法及懲戒法，故可以懲戒法予以懲戒。 

 

四、某公立學校校長於下班時間飲酒駕車，造成事故，被依刑法公共危險罪起訴，所屬主管機關擬先將其移

送懲戒，其隨即趕辦退休。試依公務員懲戒法之相關規定，說明該校長之行為是否構成公務員懲戒法之

懲戒事由？其申請退休案可否同意？(25分） 

【解題關鍵】 

 

2條以及申請退休之限制。 

【答題架構】： 

內容 (下稱懲戒法)之懲戒事由 

依懲戒法§2：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之法律，以及有關行政機關所制訂的規規細辦綱標準（法規命令）等。 

參加叛亂，某公務員身為股長，對其所屬有監督考察之責，竟未察覺，顯有失職。 

 

2 所定「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之懲戒事由規定不夠明確致公

務員職務外行為，如公務員下班後駕車外出，不慎撞傷路人，雖涉犯刑法過失傷害罪，應否另

受懲戒，即生疑義；又如公務員公餘駕車於紅線違規停放，雖遭交通裁罰，然此不致嚴重損害

政府信譽，過去亦無懲戒案例，顯見其要件過寬。 

。 

行為；至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則規定須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時，始得予以懲戒，

以限縮懲戒事由，使其更具體明確。 

2 條非執行職務之違法

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8 條規定，公務員因案在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中者，不得資遣或申請退休、退伍。

其經監察院提出彈劾案者，亦同。本題中校長所屬主管機關擬先將其移送懲戒，亦即尚未移送

前，校長即趕辦退休，故不適用。 

25 條規定，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申請退休或資遣

者，學校及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 

 

 

 

 

 

 

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尚未確定。 

 

上之刑，尚未確定。 

未發生效力。 

 

第四款至第八款教職員，自屆齡退休至遲生效日（以下簡稱屆退日）起，應先行停職或停聘。 

 

1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之規定，對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於任職期

間之行為，亦適用之。故校長即使退休後，所屬主管機關仍移送懲戒。  


